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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 
之限縮解釋 
――綜評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514號與 

112年度台上字第3487號刑事判決∗ 

許恒達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導  論 
刑法第 131條規定：「公務員對於

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

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

因而獲得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 期 徒 刑 ， 得 併 科 一 百 萬 元 以 下 罰

金」，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1項第4款
則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處五年以

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

下罰金：〔……〕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

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

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

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

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

益，因而獲得利益者」。上述兩則刑事

實體法罪名的文字雖然不完全相同，但

依一般理解仍將兩罪當作是概念、定義

與處罰範圍完全重疊的規定，並將該罪

稱為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 1，由於貪污

治罪條例所規範的文字較為精細，且刑

度較重，法條競合之後，自然依較重的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論處，

本文以下就在這個前提下進行圖利罪討

論。  
就成立犯罪的具體要件而言，行為

人必須具有公務員資格，客觀上違反主

管或監督職務法令而執行公務活動，再

直接或間接違法圖利自己或其他私人，

行為人於其主觀面，更須「明知」行為

違法，且有其他要素之故意。單純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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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25年6月24日由中央警察大學主辦之「公務員圖利罪的認定與比例原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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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求行文精簡，本文接下來就直接將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犯罪稱為「圖利罪」，

至於法制上另有「非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同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則不在本文討論之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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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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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義來看，只要具備公務員資格的行

為人明知其事，故意違反法律或對外具

有效力規定執行主管或監督之公務行為，

並透過因果歷程發展，最後達到行為人

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獲利效果，該公務

員即可成立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罪 2。然

若採取這種相對簡單或直白的理解方

式，將會造成任何公務員違法執行主管

或監督事務後，只要在後續因果流程中

帶來經濟利益變動，而該變動又與違法

主管監督事務的執行之間存在因果關

聯，就有可能成立圖利罪，這樣的解釋

方向不免讓圖利罪的適用空間大幅增

加，是否適宜，也就有進一步討論必要

性。  
事實上，我國刑事立法者很早就注

意到圖利罪處罰範圍過大，實務與學說

也致力限縮圖利罪成立範圍，早期爭議

例如圖利國庫如何能排除於處罰之外3，

後來立法者更是排除圖利罪的未遂刑

責，提高違反主管或監督事務法令的明

確性，行為人對於其行為違反法律的認

知更提高到「明知」程度 4，這些過去

的嘗試在在顯示圖利罪並非不證自明的

合理罪名 5。雖然我們必須肯定過去限

縮圖利罪的嘗試，但依現行圖利罪法律

規範，適用圖利罪要件時仍有過度擴張

疑慮，如何正確拿捏圖利罪的非難界

限，作成正當合理的法律適用，即為本

文討論重點。  
接續討論，將先提出兩則實務案例

作為分析標的，透過這兩則筆者將指

出，我國刑事司法實務解釋圖利罪仍不

合理，筆者也將嘗試提出目的性限縮圖

利罪適用的三個可能方向，以及其具體

應用方法。  
 

兩則圖利罪實務見解及其疑義 
 
壹、 《社館課程案》 

第一個案例是《社館課程案》，該

案涉及一宗社教館人員違法聘用不具資

格教師開課，用以讓特定教師增加鐘點

收入的案例。該案行為人甲是任職於臺

北 市 政 府 社 會 教 育 館 （ 下 稱 「 社 教

館」）之公務員，負責社教館技藝研習

班開課事宜，而其開課主要規定依據是

「技藝研習班師資遴聘要點」，行為人

明知依要點規定，研習班每班師資由兩

位教師共同授課，師資須符合一定資

格，甲為了讓乙教師能夠有較多鐘點收

入，因此聘用不具資格的丙、丁、戊教

師，乙與丙、丁、戊等人共同合授課程，

之後再由未完整上課或未上課的丙、

丁、戊等人提出委託書，委託乙代課，

最後乙幾乎能獨攬所有課程教學事宜，

並收受課程全部鐘點費。  
本案於第一審及第二審法院審理

2 更進一步的討論，參見施俊堯，公務員圖利罪實務見解，研習論壇月刊，99期，頁38-44，
2009年。 

3 許玉秀，公務員圖利罪，台灣本土法學雜誌，3期，頁98-99，1999年。 
4 吳慎志，公務員圖利罪認定問題探討，刑事法雜誌，53卷4期，頁63-64，2009年；蔡蕙芳，

圖利罪之犯意與其證明，裁判時報，22期，頁85-86，2013年。 
5 學說亦有質疑圖利罪正當性的批評，參見薛智仁，公務員圖利罪之立法商榷，檢察新論，19

期，頁25-29，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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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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